
(

上接

D56

版

)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此议案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关于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申请的议案

鉴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已经实施完毕，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分别

对出售资产和注入资产出具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模拟主营业务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

别达到

５．７７

亿元和

２．７０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９０

亿元，模拟每股收益为

０．２７６７

元。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三章第

１３．３．９

条的规定，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其他特别

处理。此申请尚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批准。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十、审议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附件一：

一、第一章总则第四条 公司注册名称：

修改前：中文全称：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ＨＵＩＴＯ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ＣＯ．

，

ＬＴＤ

修改后：中文全称：渤海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全称：

ＢＯＨＡＩ ＬＥＡＳＩＮＧ ＣＯ．

，

ＬＴＤ

二、第一章总则第六条修改如下：

修改前：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０３３．５８３４

万元。

修改后：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７６３４．８４４

万元。

三、第二章经营宗旨和范围第十三条修改如下：

修改前：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主营：基础设施工程承包与建设、工业设备的制作和安装、水务、水利建

设与投资、新能源开发与投资、教育开发与投资、医药开发与流通、地产开发与投资、矿业开发与投资、进出口贸易

等。

兼营：机电产品（专营及国家有专项审批规定的产品除外）；金属材料、五金交电化工、建筑材料、文体用品、针纺

织品、农副产品（粮、棉、山羊绒除外）的批发、零售；出租小轿车；房屋租赁业务。

修改后：经依法登记，公司的经营范围：市政基础设施租赁、电力设施和设备租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和设备租

赁以及新能源

／

清洁能源设施和设备租赁；工程承包、建筑工程施工、工业设备的制作和安装（以上具体经营范围均以

资质证书为准）；水务及水利建设投资，房地产开发及投资，能源、教育、矿业、药业投资，一般货物进出口经营，机电

产品、化工产品（专项审批除外），金属材料（稀贵金属除外），五金交电，建筑材料，文体用品，针纺织品，农副产品（专

项审批除外）的批发、零售。

四、第三章股份第一节股份发行第十九条修改如下：

修改前：公司股份总数为

３００３３．５８３４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３００３３．５８３４

万股。

修改后：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７６３４．８４４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９７６３４．８４４

万股。

五、第四章股东和股东大会第二节股东大会的一般规定第四十三条修改如下：

修改前：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２／３

（

５

人）时；

修改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在事实发生之日起

２

个月以内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一）董事人数不足《公司法》规定人数或者本章程所定人数的

２／３

（

６

人）时；

六、第五章董事会第二节董事会第一百零六条修改如下：

修改前：董事会由

７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独立董事

３

人。

修改后：董事会由

９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１

人，副董事长

１

人，独立董事

３

人。

附件二：

董事候选人简历

高传义，男，

１９６３

年出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

ＭＢＡ

。曾任中国长城财务公司投资租赁部副

总经理、

ＩＢＭ

租赁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任长江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大新华船舶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高传义先生在租赁业已有近

２０

年的从业经验，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操作经验，对目前中国市场环境下，租赁公司

的市场定位和业务创新等方面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和研究。高传义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李铁民，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

１９９２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经济系，曾在中新集团先后担任副总经理、总经理职

务。李铁民先生

２００３

年加入海航集团，先后担任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总裁等职务， 并于

２００９

年出任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长兼总裁，现担任海航集团北方总部（天津）有限公

司总经理兼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董事长职务。李铁民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王人风，男，

１９６５

年出生，

１９８５

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财务会计系，曾在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职

务。王人风先生

２００７

年加入海航集团，先后担任天津海航渤海不动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海航置

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等职务， 并于

２０１０

年至今出任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总裁一职。王人风先生与公司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中

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杨士彪，男，

１９５６

年出生，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函授班经济管理专业毕业，中央党校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

１９８３

年

１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共青团天津市北辰区委副书记、书记；天津市北辰区粮食局副局长；天津港保税区开发

服务总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天保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现任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保国

际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士彪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曹坚， 男，

１９８０

年出生， 硕士研究生。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８

年担任新加坡华璞毅恒资本投资经理；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０

年担任

Ｎｅｗ Ｈｏｒｉｚｏｎ

副总裁，高级投资经理；

２０１０

年至今担任新远景佑成（天津）股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副总裁。

曹坚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吕广伟，男，

１９７１

年出生，

１９９４

年毕业于齐齐哈尔大学？，本科学历。曾任海南恒泰芒果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秘

书、证券事务代表、董事会办公室主任；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证券业务部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吕广

伟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

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雷祖华，男，

１９３５

年出生，国际金融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１９９４

年筹建中国进出口银行，出任首任行长（副

部级）。

１９９８

年任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任经济委员会委员。曾任中国银行总行办公室主任、副董事长及副行长。期间

兼任香港新华银行董事长。加拿大多伦多中行首任董事长。雷祖华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黎晓宽，男，

１９４８

年出生，法律专业毕业，经济管理研究生。先后任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经济合同司处长、经济合

同仲裁委员会委员；公平交易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处长；商标局副局长；公平交易局副局长；市场规范管理司副司

长。现任全国设备租赁及二手设备专业委员会会长。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黎晓宽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高世星，男，

１９４６

年出生，

１９８６

年从海关系统调入国家税务总局，历任海洋石油税务管理局税政处处长，涉外税务

管理司助理巡视员，天津市国家税务局副局长，地方税务司副司长、巡视员。曾经是“融资租赁的相关税收政策研究”

课题组副组长。从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开始，任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巡视员，中国国际税收研究会副秘书长，高级经济师，

非执业注册会计师。高世星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相关规定。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汇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星期一）上午

１１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

６６

号水清木华

Ａ

栋

７

楼

３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５

、出席对象：

①

、截止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

东或其授权代理人均有资格出席（授权委托书附后）；

②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③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内容：

１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４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董事设置比例的议案

５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６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选举非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姓名 备注

１．１

高传义 董事候选人

１．２

李铁民 董事候选人

１．３

王人风 董事候选人

１．４

杨士彪 董事候选人

１．５

曹坚 董事候选人

１．６

吕广伟 董事候选人

选举独立董事

议案序号 姓名 备注

１．７

雷祖华 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８

黎晓宽 独立董事候选人

１．９

高世星 独立董事候选人

７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８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姓名 备注

２．１

陈皓 监事候选人

２．２

任正茂 监事候选人

上述议案内容详见本次董事会会议和监事会会议决议公告。

董、监事会成员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分项表决，独立董事和普通董事以分开方式进行投票。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上午

１０

：

３０

至

１４

：

００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１８

：

３０

（北京时间）。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４

、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

①

、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必须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签署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

托人股东帐户卡和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②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办

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在登记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登记。

四、其他

１

、联系人：马伟华 郭秀林 魏巍

联系电话：（

０９９１

）

５８３５６４４

邮政编码：

８３００００

联系地址：乌鲁木齐市南湖南路

６６

号水清木华

Ａ

栋

７

楼

２

、会期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委托权限为：对以下会议议案投同意（）反对（）弃权（）票，议案内容：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券简称的议案

议案二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议案三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议案四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董事设置比例的议案

议案五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议案六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议案

董事

高传义

李铁民

王人风

杨士彪

曹坚

吕广伟

独立董事

雷祖华

黎晓宽

高世星

议案七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议案八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陈皓

任正茂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汇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在乌鲁木齐市召开会议，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２

人，监事唐乾山先生授权委托监事李红女士代

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由监事李红女士主持。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审议并

通过了如下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已完成，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已实施完毕，公司总股本由

３００

，

３３５

，

８３４

股

变更为

９７６

，

３４８

，

４４０

股，同时公司股东也发生了变更，监事会拟提前进行换届选举。经公司股东提名，陈皓女士、任正

茂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表决，推选黄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通过对陈皓女士、任正茂先生进行逐项表决，陈皓女士、任正茂先生均全票通过作为第七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的提

名。（监事候选人简历附后）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

根据《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黄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

２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审核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各项规定；报告的

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公司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其他涉密人员严守保密义务，没有发生提前泄漏半年度报告内容的行为。

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

监事会同意将第

１

项议案提交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监事候选人简历

陈皓，女，

１９７２

年出生，北京大学本科毕业，高级会计师。曾在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工作，

２０００

年加入海航集团，曾

担任海航集团计划财务部财务管理室经理、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总经理、海南通汇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财务总监、海航酒店集团暨酒店控股公司财务总监、河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现渤海信托）财务总监兼计财部总经

理、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现担任新光海航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财务总监兼海航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经理。

任正茂，男，

１９７７

年出生，

２０００

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任正茂先生

２０００

年加入海航集团，并于

２０１０

年担任海航资本

控股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总经理至今。

黄敏，男，

１９８３

年出生，

２００４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学士，中共党员。先后在海南航空股份有

限公司人力资源部、长江租赁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工作。现任天津渤海租赁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总经理、工会主席、

党支部书记。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汇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１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行业分类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因公司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原行业分类不符合实际情况，需进行变更。

一、公司原行业分类及变更后的行业分类

公司原行业分类为“

Ｅ０１

土木工程建筑业”，公司变更后的行业分类为“

Ｋ３９

租赁服务业”。

二、公司正式启用新行业分类的日期

经公司申请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自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０

日起正式启用新行业分类。

三、公司本次变更行业分类涉及的相关财务数据及说明

公司行业收入资料

行 业

营业收入

数值

（

元

）

占总营业收入的比重

（

％

）

租赁服务业

４１９

，

１８８

，

０４１．６０ １００％

合 计

４１９

，

１８８

，

０４１．６０

注：上表以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２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报告中经审计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中

的营业收入填列。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５

证券简称：

ＳＴ

汇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２２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由于本公司

２００８

年和

２００９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审计报告结果显示净利润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５

日对本公司股票实行退市风险警示特别处理，股票简称由“汇

通集团”变更为“

＊ＳＴ

汇通”。

根据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合

并净利润为

２

，

０９５

，

１３８．９７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３

，

０２１

，

７０７．０３

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

－３３

，

７１９

，

４９９．２１

元，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０１０１

元。依据以上审计结果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有关规定，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撤销股票交易退市风险警示实行其他特别处理

的议案》。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正式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但由于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仍存在被实行其他特别处理的情形，公司股票简称由“

＊ＳＴ

汇通”变更为“

ＳＴ

汇

通”。

但鉴于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工作已经实施完毕， 根据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和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分

别对出售资产和注入资产出具的审计报告，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模拟主营业务收入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分别达到

５．７７

亿元和

２．７０

亿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１．９０

亿元，模拟每股收益为

０．２７６７

元。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三章第

１３．３．９

条的规定，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本公司已符合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处理的

有关规定。经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关于撤销股票交易其他特别

处理的申请，此申请尚需获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核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独立董事对公司关联方资金占用和

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３

）

５６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精

神，我们就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事项进行了认真调查和核实，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１

、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２

、报告期内，公司无对外担保。

独立董事签字：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高世星，作为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

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

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

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

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

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

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新疆汇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高世星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

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高世星（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雷祖华，作为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

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

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

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

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

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新疆汇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雷祖华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

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雷祖华（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声明人黎晓宽，作为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现公开声明和保证，本人与新

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影响本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不在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也不

在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没有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１％

以上的已发行股份；

三、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是该公司前十名股东；

四、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该公司

５％

以上已发行股份的股东单位任职；

五、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的附属企业任职；

六、最近一年内，本人及本人直系亲属不在该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七、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为该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或该公司控股股东提供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

八、最近一年内，本人不是在为该公司提供审计、咨询、评估、法律、承销等服务的机构任职的人员，或虽在该等机

构任职但并未参与对该公司相关中介服务项目且不是该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或合伙人；

九、本人不在与该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

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十、本人不是在该公司贷款银行、供货商、经销商单位任职的人员；

十一、本人没有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

十二、本人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相关规定；

十三、本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度

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十四、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五、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委）

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六、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告

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十七、本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司

内任职的人员；

十八、本人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

十九、本人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十、本人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十一、本人向拟任职上市公司提供履历表等相关个人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包括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本人未在新疆汇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六年以上。

黎晓宽郑重声明：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否则，本人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深圳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

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在担任该公司独立董事期间， 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规

章、规则等的规定，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做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声明人：黎晓宽（签署）

日 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独立董

事特对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关于《公司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议案》，本次会议提名高传义先生、李铁民先生、王人风先生、杨士彪先生、曹坚

先生、吕广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雷祖华先生、黎晓宽先生、高世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我们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此提名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根据对各位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的认真审核，同意提名高传义先生、李铁民先生、王人风先生、

杨士彪先生、曹坚先生、吕广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同意提名雷祖华先

生、黎晓宽先生、高世星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后，再提交股东大

会选举。

２

、上述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中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条

件，能够胜任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不得担任公司董事情形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

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独立董事签字：刘思芬 王琴 李大明

２０１１

年

０８

月

１０

日

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就提名雷祖华先生、黎晓宽先生、高世星先生为新疆汇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发表公开声明，被提名人与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

任何影响被提名人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本次提名是在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学历、职称、详细的工作经历、全部兼职等情况后作出的，被提名人已书面

同意出任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

一、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

二、符合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三、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等规定所要求的独立性：

（一）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均不在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任职，被提名人

及其直系亲属也不在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

（二）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是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的股东，也不是

该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中自然人股东；

（三）被提名人及其直系亲属不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

任职，也不在该上市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为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其附属企业、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提供

财务、法律、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服务的人员；

（五）被提名人在最近一年内不具有上述四项所列情形；

（六）被提名人不在与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企业或者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及其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也不在该等有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四、被提名人不是国家公务员或担任独立董事不违反《公务员法》的相关规定；

五、被提名人不是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府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等其他列入依照、参照公务员制

度管理的机关、单位的现职中央管理干部；

六、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在与本人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上市公司任职的中央管

理干部；

七、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获得本人原所在单位党组（党

委）及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同意的中央管理干部；

八、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后，且拟任独立董事职务未按规定向本人所在单位党组（党委）报

告并备案的中央管理干部；

九、被提名人不是已经离职和退（离）休后三年内，且在原任职务管理地区和业务范围内外商持股占

２５％

以上公

司内任职的人员；

十、包括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超过

５

家，在新疆汇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未连续任职超过六年；

十一、被提名人已经按照证监会《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的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十二、被提名人当选后，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包括三分之一的独立董事，且至少有一

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

十三、本提名人已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第三条规定对独立董事候选人相关情形进行核实。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否则，本提名人愿意承担由此

引起的法律责任和接受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处分。

提名人：新疆汇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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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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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１

，

２０３

，

５８２

，

５３８．７４ １

，

０２３

，

９１８

，

１８２．５２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险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５

，

７７２

，

５６３．４３ ４０２

，

６７９．８０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４

，

７４６

，

８７８．６４ ５

，

２４４

，

５７５．５０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

，

２４４

，

１０１

，

９８０．８１ １

，

０２９

，

５６５

，

４３７．８２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９７７

，

０６５

，

４３１．６５ ８３１

，

２５１

，

１８０．１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支付利息

、

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４１８

，

０８８

，

９８２．２９ ３３７

，

３７０

，

１４３．７７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２

，

２２８

，

８２８．５３ ４４

，

０９４

，

４４１．９８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１４８

，

９１６

，

０８５．８６ １５０

，

７５７

，

３００．４５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５８６

，

２９９

，

３２８．３３ １

，

３６３

，

４７３

，

０６６．３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４２

，

１９７

，

３４７．５２ －３３３

，

９０７

，

６２８．４９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９３

，

１８２

，

７２６．５２ ２

，

３５３

，

５５２．３８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

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３

，

１８２

，

７２６．５２ ２

，

３５３

，

５５２．３８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长

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１８５

，

３３４

，

４０１．５１ ２７７

，

７８８

，

３０３．３２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

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６９３

，

３７５．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８６

，

０２７

，

７７６．５１ ２７７

，

７８８

，

３０３．３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２

，

８４５

，

０４９．９９ －２７５

，

４３４

，

７５０．９４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其中

：

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

到的现金

３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

，

９０６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９２

，

９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５０６

，

７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３０１

，

７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２

，

０８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２６

，

０２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４４

，

８８７

，

０７５．６８ ３２

，

１７５

，

３４３．５２

其中

：

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

利

、

利润

５９１

，

０５８．５３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３

，

２０９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２

，

１３０

，

４９６

，

０７５．６８ １

，

６６０

，

５９５

，

３４３．５２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７６

，

２０３

，

９２４．３２ ６４１

，

１１４

，

６５６．４８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的影响

－１６０

，

７０８．５５ ３３８．５７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５８

，

９９９

，

１８１．７４ ３１

，

７７２

，

６１５．６２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４０１

，

９８０

，

８９４．９４ ５９９

，

５５３

，

０４８．５３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４２

，

９８１

，

７１３．２０ ６３１

，

３２５

，

６６４．１５

法定代表人：刘眉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盖洪斌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国华

母公司现金流量表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附注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销售商品

、

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６

，

６００．００ １０

，

２６０．００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１０８

，

１２０

，

２３３．２４ １０

，

１９２

，

９３７．４３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１０８

，

１２６

，

８３３．２４ １０

，

２０３

，

１９７．４３

购买商品

、

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６７

，

２３５

，

７５１．０８ ３３

，

０１７

，

６２５．２３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

现金

３７

，

８５６

，

１３３．７９ ２９

，

６２３

，

８６２．６９

支付的各项税费

４３８

，

４６０．７１ ６６

，

２２３．９３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４８４

，

２６２

，

３０９．６９ ３４３

，

５７８

，

６２７．７９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５８９

，

７９２

，

６５５．２７ ４０６

，

２８６

，

３３９．６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４８１

，

６６５

，

８２２．０３ －３９６

，

０８３

，

１４２．２１

二

、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９２

，

６５３

，

５１０．００ １

，

６６５

，

１２４．００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

到的现金净额

１

，

３９０

，

６４５．４８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９２

，

６５３

，

５１０．００ ３

，

０５５

，

７６９．４８

购建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和其他

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３９

，

３５８

，

６４６．０４ １９５

，

７０７

，

２０３．５２

投资支付的现金

７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

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６９３

，

３７５．００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４０

，

７７２

，

０２１．０４ ２９５

，

７０７

，

２０３．５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５１

，

８８１

，

４８８．９６ －２９２

，

６５１

，

４３４．０４

三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１

，

４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发行债券收到的现金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９６１

，

０６５．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２

，

０３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５

，

９６１

，

０６５．００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１

，

６６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７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

的现金

３４

，

７３８

，

９２９．７７ １６

，

７０８

，

７８４．２５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

金

３

，

２０９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１

，

７０６

，

９４７

，

９２９．７７ ８９６

，

１０８

，

７８４．２５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３２

，

０５２

，

０７０．２３ ７０９

，

８５２

，

２８０．７５

四

、

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影响

五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９７

，

７３２

，

２６２．８４ ２１

，

１１７

，

７０４．５０

加

：

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１９１

，

１５９

，

８６２．８６ ２４３

，

９８５

，

７４７．２６

六

、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９３

，

４２７

，

６００．０２ ２６５

，

１０３

，

４５１．７６

法定代表人：刘眉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盖洪斌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国华

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表见

D53

版

)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

附后

)

7.3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7.4

本报告期无前期会计差错更正。

董事长：刘眉玄

航天时代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０

日

项目

本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８１１

，

０４０

，

７８４．００ ７９７

，

１７７

，

２６０．２９ ９２

，

７３７

，

４７０．５６ ３９２

，

６３９

，

０６９．５１ ２

，

０９３

，

５９４

，

５８４．３６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８１１

，

０４０

，

７８４．００ ７９７

，

１７７

，

２６０．２９ ９２

，

７３７

，

４７０．５６ ３９２

，

６３９

，

０６９．５１ ２

，

０９３

，

５９４

，

５８４．３６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６４

，

５１９

，

９８１．６４ －６４

，

５１９

，

９８１．６４

（

一

）

净利润

－６４

，

５１９

，

９８１．６４ －６４

，

５１９

，

９８１．６４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６４

，

５１９

，

９８１．６４ －６４

，

５１９

，

９８１．６４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８１１

，

０４０

，

７８４．００ ７９７

，

１７７

，

２６０．２９ ９２

，

７３７

，

４７０．５６ ３２８

，

１１９

，

０８７．８７ ２

，

０２９

，

０７４

，

６０２．７２

项目

上年同期金额

实收资本

（

或股本

）

资本公积 减

：

库存股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所有者权益合计

一

、

上年年末余额

８１１

，

０４０

，

７８４．００ ７９７

，

１７７

，

２６０．２９ ９１

，

７９２

，

６４５．７１ ４６５

，

２３９

，

７２４．２２ ２

，

１６５

，

２５０

，

４１４．２２

加

：

会计政策变更

前期差错更正

其他

二

、

本年年初余额

８１１

，

０４０

，

７８４．００ ７９７

，

１７７

，

２６０．２９ ９１

，

７９２

，

６４５．７１ ４６５

，

２３９

，

７２４．２２ ２

，

１６５

，

２５０

，

４１４．２２

三

、

本期增减变动金额

（

减少以

“

－

”

号填列

）

－４２

，

３５０

，

１６０．４３ －４２

，

３５０

，

１６０．４３

（

一

）

净利润

－４２

，

３５０

，

１６０．４３ －４２

，

３５０

，

１６０．４３

（

二

）

其他综合收益

上述

（

一

）

和

（

二

）

小计

－４２

，

３５０

，

１６０．４３ －４２

，

３５０

，

１６０．４３

（

三

）

所有者投入和减少资本

１．

所有者投入资本

２．

股份支付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金额

３．

其他

（

四

）

利润分配

１．

提取盈余公积

２．

提取一般风险准备

３．

对所有者

（

或股东

）

的分配

４．

其他

（

五

）

所有者权益内部结转

１．

资本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２．

盈余公积转增资本

（

或股本

）

３．

盈余公积弥补亏损

４．

其他

（

六

）

专项储备

１．

本期提取

２．

本期使用

（

七

）

其他

四

、

本期期末余额

８１１

，

０４０

，

７８４．００ ７９７

，

１７７

，

２６０．２９ ９１

，

７９２

，

６４５．７１ ４２２

，

８８９

，

５６３．７９ ２

，

１２２

，

９００

，

２５３．７９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

２０１１

年

１

—

６

月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刘眉玄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盖洪斌 会计机构负责人：陈国华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54

2011

年

8

月

12

日 星期五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600550

编号：临

2011-046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处置部分资产情况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为集中精力、资源支持天威保变双主业的发展，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公司

对部分资产进行了处置，情况如下：

一、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定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完成吸收合并杭州天威杰登

电气有限公司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保定天

威互感器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杭州天威杰登电气有限公司的议案》， 为实现资源

优化配置，公司决定以天威互感器有限公司（简称

"

天威互感器

"

）为主体，吸收

合并杭州天威杰登电气有限公司（简称

"

天威杰登

"

）（详见

2011

年

3

月

1

日披露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

券时报》上的有关公告，信息披露网站和报纸下同）。

日前，公司已完成吸收合并的相关工商手续，天威杰登已完成工商注销手

续，天威互感器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天威互感器注册资本变

更为肆仟伍佰肆拾柒万肆仟壹佰元，本公司持有其

97.78%

的股权。天威杰登不

再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范围。

二、完成转让保定天威宝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转让保定天威宝峰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为了更好集中精力、资源支持天威保变双主业的

发展，公司决定将公司持有的天威宝峰的股权转让给保定天威电气成套设备有

限公司（简称

"

天威成套

"

）（详见

2011

年

4

月

21

日的相关公告）。

日前，本公司已与天威成套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公司已收到天威成套

股权转让价款。天威宝峰不再纳入本公司的合并范围。

三、出售部分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公司总经理

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的议案》，公司董

事会授权总经理处置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

产。

日前，公司通过证券公司营业部客户大宗交易系统出售持有的河北宝硕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

"*ST

宝硕

"

）

64.1856

万股股票，成交金额约为

349.17

万元，

出售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

*ST

宝硕股份。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一年八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0679

证券简称：大连友谊 公告编号：

2011-031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价格于

2011

年

8

月

10

日、

11

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较大

盘偏离值较高，公司认为股票交易价格出现异常波动，故公司申请股票于

2011

年

8

月

12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一小时。

二、核实情况说明

经与本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

行了必要的核实，公司说明如下：

1．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

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经向管理层核实：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

生重大变化。

4．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

经查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

本公司股票。

6．

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三个月之内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增发、重大资产注入、收购等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 补充之

处。

四、风险提示

1．

经公司财务部门测算，公司

2011

年中期净利润预计

8,000-8,200

万元，去

年同期净利润为

8,044

万元， 符合公司

2011

年一季度报告对半年度盈利的预

期。

2．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友谊（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8

月

11

日


